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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乙軒
電話：(02)77367819
電子信箱：yutsuki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1300769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依監察院調查意見改善校園性別事件兒童及少年被害人

重複陳述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監察院113年5月21日院台教字第1132430217號函（111

教調29）及本部113年7月26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6303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23條第1項規定：

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，應秉持客

觀、公正、專業之原則，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

答辯之機會。但應避免重複詢問。」，性平法第25條第1項

規定略以：「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應告知當事人及其

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

徑，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，並依其需求，提供心理諮商

與輔導等各類專業服務」，爰學校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

件時，應依其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。

三、為改善旨揭情形，請依上開規定於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

初，以該事件可能歷經行政調查、司法調查等程序，透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國立嘉義高商　113/08/14

113000601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被害人心理諮商及輔導，提前採取妥適措施，以致力於減

少被害人因重複陳述所受影響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法務部、國防部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國立
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
市政府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部法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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